
 

 484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83 期 委員會紀錄 

請問各位，對第 35 案有無異議？最後一句的「於一週內」改成「於兩週內」向經濟委員會提

出專案報告，照修正意見通過。 

處理第 35 案。「一週內」改為「二週內」，修正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 36 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案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 37 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案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 38 案有無異議？ 

請農委會防檢局黃局長說明。 

黃局長 昌：主席、各位委員。第 1 行至第 2 行改成「部分農作物因螞蟻群聚而影響農民作業……

」，因為螞蟻不是有害生物。第 3 行改為「並針對蟻群特性積極來減少農田內蟻窩……」，亦

即「移除」改為「減少」，「農業區域」改成農田。 

主席：那你要補書面過來。 

黃局長 昌：好。 

主席：請問各位，對第 38 案照修正意見通過，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修正意見通過。 

請問各位，對第 39 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案通過。 

處理第 40 案。請說明。 

張處長致盛：有關第 39 案，剛剛已向提案委員說明，將於一個月內提出初步的評估報告。 

主席：第 39 案本來的時間是規定多久？ 

蘇委員治芬：（在席位上）加上「初步」兩字。 

張處長致盛：還是一個月。 

主席：這是第 40 案還是第 39 案？ 

蘇委員治芬：（在席位上）是第 39 案。 

主席：把第 39 案的「於一個月內」改成…… 

蘇委員治芬：（在席位上）是「於一個月內提出初步」 

主席：加入「初步」兩字，第 39 案係屬大糧倉計畫，本案修正為「規劃初步評估報告」。 

林委員岱樺：（在席位上）本案處理結束後，我要提出第 4 案的修正文字。 

主席：請農委會把修正文字送過來。本案的提案委員若同意，就照修正意見通過。 

處理第 40 案，是不是一樣修正為「於一個月內將初步規劃方案送至經濟委員會」？ 

蘇委員治芬：（在席位上）第 40 案就不是這樣修正了。 

張處長致盛：農業雙軌的部分一樣是提出初步規劃方案。 

主席：有「初步」。第 39 案與第 40 案依修正意見通過，請提書面至主席台。 

回溯第 4 案，請林岱樺委員發言。 

林委員岱樺：我作以下文字修正：「為因應氣侯變遷、颱風、寒害等天然災害，以及農藥殘留食安

問題層出不窮。政府為穩定蔬菜供應穩定，避免外在因素造成菜價飆漲，建請農委會評估輔導

設置「植物工廠」（含全人工光源型及陽光利用型）之可行性，並於一個月內（105 年 12 月 2

日週五前）送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懇請主席裁示。 


